
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資格考申請表填表注意事項 

 

壹、 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資格考申請表填表注意事項： 

※ 申請前請確定是否確實已修得規定之學分數，碩士班 18 學分。 

※ 請詳閱本注意事項後填寫。 

一、請填寫應考科目名稱，代號無須填寫。 

二、碩士班同學應考科目，應為曾修習之科目。 

三、碩士生以學位論文計畫口試抵資格考者，應試科目只須寫『學位論文計畫口試』即可。 

資格考筆試擬訂於期中考後，或休學截止日期前四週，擇一個週一或週五下午舉行。 

 

貳、 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論文題目申報事項： 

一、研究生已抵免或通過資格考試，始得提報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 

二、擬申報論文題目暨指導教授請上 iNCCU 愛政大校園登入後申報。 

登入路徑：政大首頁inccu 愛政大校園個人化入口登入校務系統 web 版學

術服務研究生網路申報論文題目。 

三、擬更換指導教授者，請自行上教務處網站列印碩、博士班更換指導教授申請書，請指

導教授簽名後，送至輔諮碩辦公室。 

四、擬修改或更換論文題目者，請填寫申請書，經指導教授簽名後，送學程辦公室。 

 

 


